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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苏州扬子江新型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有关事项的 

法律意见 

德恒 01G20200600 号 

致：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与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扬子新材”）签订的《法律顾问合同》，本所作为公

司的常年法律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

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0 年 11 月 17 日发出的《关于

对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 531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中需要律师发表意见的有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 

对于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作出如下声明： 

本所律师在出具法律意见过程中，已得到扬子新材的保证：即公司已向本所

律师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的全部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

和口头证言，其所提供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且无隐瞒、

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对于本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

实，本所律师有赖于有关政府部门、扬子新材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 

本所律师依据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

签署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承诺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扬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有关事项的法律意见 

子新材提供的《关注函》中涉及的有关文件和资料进行了必要的核查验证，保证

本法律意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公司回复《关注函》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

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仅供扬子新材本次回复《关注函》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

何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就《关注函》中有关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注函》问题 1：“上述资金占用事项是否属于本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3.1 条、第 13.3.2 条规定的情形，如是，请你公司

董事会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3.3 条和第 13.3.4

条的规定发表意见并披露；如否，请说明依据，并请年审会计师、律师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此外，请全面自查并说明是否存在其他可能被实行其他风险警

示的情形。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律师回复意见： 

（一）公司披露的资金占用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7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自查第二大股东资金占用

的提示性公告》，公司第二大股东、时任公司总经理胡卫林存在通过扬子新材预

付苏州汇丰圆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丰圆”）原材料货款的方式占用公

司资金的情形，具体为 2019 年公司预付汇丰圆账款余额 3.4 亿元，胡卫林通过

向汇丰圆拆借资金形成资金占用。 

（二）本次资金占用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

修订）》第 13.3.1 条、第 13.3.2 条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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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资金占用系发生在扬子新材与胡卫林之间。2019 年 1

月至2020年3月期间，胡卫林持有公司股份83,960,3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4%，

为公司第二大股东；2020 年 4 月，胡卫林将持有的公司 20,990,000 股股份对外

转让，转让完成后，胡卫林持有公司股份 62,970,32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3%，

仍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胡卫林持有的公司股份未发生

变化。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扬子新材的控股股东为南宁颐

然养老产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其持有公司 153,60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 30%。经本所律师核查，南宁颐然养老产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中国

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与胡卫林不存在关联关系；扬子新材与南宁

颐然养老产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或其关联人不存在资金占用情形，因此，本

所律师认为，扬子新材本次资金占用并非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

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情形，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3.1 条、第 13.3.2 条规定的情形。 

（三）公司不存在其他可能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1、公司不存在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以内不能恢复正

常的情形 

根据扬子新材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

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公司不存在生

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以内不能恢复正常的情形。 

2、公司主要银行账号未被冻结 

经本所律师调取扬子新材银行账户清单及主要账号银行查询回单，截至本法

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主要结算账号均正常，不存在被冻结的情形。 

3、公司董事会能够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董事会决议 

经本所律师核查扬子新材的有关董事会会议文件，2019 年至本法律意见出

具之日期间，扬子新材共召开了 21 次董事会会议，并作出了相应的董事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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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董事会会议中，除 2020 年 6 月 30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3 位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和《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报告》三个议案投了弃权票外，其余会议议案的表

决结果均为赞成。因此，公司不存在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董事会决议

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其他可能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二、《关注函》问题 3、“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胡卫林通过以股抵债、

自筹资金等方式偿还部分占用款项，目前占用余额为 9,717 万元。胡卫林承诺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前解决上述资金占用事项。 

（1）说明胡卫林已偿还款项中以股抵债与现金偿还的金额、时点，以股抵

债的详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相关股权的名称、股权结构、主营业务、主要财

务数据、评估作价的公允性，并说明以股抵债是否需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律师回复意见： 

   （一）现金还款情况 

根据扬子新材提供的资料，公司对汇丰圆的预付款余额从2020年年初的

34,180.34万元降至2020年9月末的9,716.51万元，其中现金还款情况如下：单

位：万元 

发生时间 还款金额 还款方式 

2020年1-3月 6,110.37 货币资金 

2020年4-6月 7,905.38 货币资金 

2020年7-9月 10,448.08 货币资金 

合计 24,46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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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24 日，扬子新材与胡卫林签订了《收购意向协议书》，约定公

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民生科技 33.73%的股份，在胡卫林按照协

议约定对民生科技 2020 年-2022 年实现净利润做出承诺的前提下，民生科技整体

估值 12 亿元，其中公司购买胡卫林 33.73%股权对应的价格为 4.05 亿元。按照约

定，公司已向胡卫林支付了 1 亿元股份转让意向金。胡卫林将该意向金用来偿还

通过汇丰圆占用的公司资金。 

（二）以股抵债的有关情况 

1、以股抵债对应的标的公司 

胡卫林拟以股抵债的标的公司为苏州开元民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民生科技”），民生科技成立于 2000 年 6 月 12 日，于 2015 年 7 月 30 日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目前处于创新层。 

经本所律师核查，民生科技主要从事医药中间体及原料药、农药中间体及

原料药、兽药中间体及原料药专用化学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民生科技的总股本为 4,150 万股，其前十大股东的

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胡卫林 14,525,000 35.00% 

2 胡为民 3,744,700 9.02% 

3 首正泽富创新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1,531,000 3.69% 

4 苏州时代伯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00,000 2.89% 

5 胡烨 1,157,000 2.79% 

6 王中喜 1,064,700 2.57% 

7 李清龙 1,017,100 2.45% 

8 张建国 984,000 2.37% 

9 魏山虎 960,000 2.31% 

10 苏州新达共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920,000 2.22% 

合计 27,103,500 6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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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民生科技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科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营业总收入 300,459,250.04 519,613,345.92 352,399,612.8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4,158,817.15 82,557,931.37 33,233,777.87 

资产总计 673,345,264.51 681,836,685.56 452,198,224.81 

负债总计 270,781,132.24 301,030,621.95 129,050,092.5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02,564,132.27 380,806,063.61 323,148,132.24 

2、民生科技股权的评估作价 

根据扬子新材与胡卫林签订的《收购意向协议书》，本次胡卫林拟以股抵债

对应的民生科技的整体估值初步确定为 12 亿元，胡卫林承诺民生科技 2020 年

-2022 年实现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 亿元、1. 1 亿元和 1.21 亿元，经初步测算，估

值倍数按照第一年和三年平均净利润计算分别为 12 倍和 10.91 倍，经对比同行

业其他上市公司有关收购及估值标准，公司本次收购民生科技股权的整体估值具

备公允性，且最终的转让价格将根据审计、评估结果及双方谈判情况确定。 

3、以股抵债履行的审议及信息披露 

经本所律师核查，就收购胡卫林持有的民生科技股权事宜，扬子新材履行了

如下审议及信息披露程序： 

（1）2020 年 6 月 29 日，扬子新材发布《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签订收

购意向协议的公告》，对公司拟收购胡卫林持有的民生科技股权事宜进行了公告。 

（2）2020 年 6 月 30 日，扬子新材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签订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

拟收购胡卫林持有的民生科技股权，并向胡卫林支付 1 亿元的意向金。 

（3）2020 年 7 月 28 日，扬子新材发布《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签订表

决权委托协议的公告》，对胡卫林将持有的民生科技股权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公

司行使事宜进行了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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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11 月 13 日，扬子新材根据有关监管要求

定期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所律师认为，扬子新材已就收购胡卫林持有的民生科技股权事宜履行了相

应的审议及信息披露程序。同时，根据扬子新材的说明，公司将根据胡卫林的还

款计划将收购胡卫林持有的民生科技股权事项认定为以股抵债行为后按相关规

定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本法律意见正本三份，经本所盖章并经单位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有关事项的法律意见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苏州扬

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有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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